
B3 案件写真 2022 年 8 月 17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租客因房屋有瑕疵要求解约被诉
法院：解除合同租房人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方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

同， 而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 在无

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权的情形下，

如何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近日， 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依法

判令合同解除， 违约方承担年租金

20%的违约责任。

2022 年 2 月， 郑某在广德市

桃州镇购得一处商铺， 收房时发现

房屋存在渗水、 开裂等问题， 遂反

映至物业公司。 2 月 21 日， 杜某

某通过微信向郑某支付租房定金

500 元， 并与郑某签订租赁合同承

租该商铺， 双方约定每年租金 3 万

元、 押金 5000 元。 郑某于当天收

取杜某某房屋租金及押金共计

34500元。 2 月 27 日， 杜某某在装

修房屋时发现柱子开裂并告知房东

郑某。 次日， 双方经过核实确认该

开裂不影响商用安全。 3 月 1 日，

承租人杜某某向郑某发出解除房屋

租赁合同通知， 郑某未同意。 3 月

2 日， 房产开发公司对开裂问题进

行了维修。 同日， 杜某某将装修材

料清理出承租房屋。 后经广德市建

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的调查和监督，

开裂部位于构造柱， 不影响主体结

构安全， 可进行维修。 4 月 2 日，

承租人杜某某诉至法院， 请求确认

解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 并要求返

还其交付的租金及押金。 5 月 7

日， 出租人郑某亦诉至法院， 请求

确认杜某某发出的解除房屋租赁合

同通知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院审理后认为， 依法成立的

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当

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

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原被告双方并未能通过协商一致的

方式达成解除合意， 且涉案合同中

并未对合同解除情形进行约定， 因

此不存在约定解除的情形。 根据民

法典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 当事人才有权解除

合同。 杜某某向政府主管部门就房

屋质量问题进行了投诉， 但在处理

意见出来之前就提出解除租赁合

同， 不符合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

形， 杜某某亦不享有法定解除权。

因此， 杜某某向郑某发出的解除合

同通知并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虽然杜某某向郑某发出的解除合同

的通知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 但

依据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 第四十八条之规定， 违约

方起诉解除合同需要同时具备三个

条件： 一是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

的情形； 二是违约方继续履行合

同， 对其显失公平； 三是守约方拒

绝解除合同，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本案中， 双方的房屋租赁合同属于

持续性履行合同， 合同解除的初始

是因杜某某认为开裂的系承重柱影

响房屋安全导致， 主观上认为自己

有解除权， 并无违约的故意。 同

时， 杜某某已将装修材料搬离出承

租房屋， 合同履行形成僵局， 涉案

合同应予以解除， 但合同解除并

不影响杜某某因此承担的违约责

任。 考虑到诉讼期间房租损失等

因素， 法院综合确定杜某某承担

年租金 20%即 6000 元的违约责

任。 鉴于杜某某已向郑某支付房

屋租金和押金共计 3.5 万元， 遂判

令郑某返还杜某某租金及押金 2.9

万元。

老陈与老韩做了几十年的邻

居， 却因为一棵银杏树反目成仇。

老陈认为老韩种的树影响了自家的

采光等权利， 为此把老韩告上了法

院。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这起相邻关系纠纷案作出维

持一审的终审判决， 驳回了老陈的

诉讼请求。

老陈与老韩家比邻而居， 老陈

居北， 老韩居南。 早些年， 老韩在

自家承包地内种植了一棵银杏树，

今已亭亭如盖。 然而， 银杏树却给

邻居老陈带来了困扰。 原来， 这棵

银杏树位于老陈家的南门口， 紧邻

老陈家门前的道路， 枝繁叶茂的银

杏树不但影响了老陈家的采光， 秋

日里翻飞的树叶和掉落的银杏果还

总混落老陈家晾晒的稻谷麦子等粮

食中。

老韩得知后， 将朝向老陈院落

处影响采光的树枝锯除， 但老陈

却觉得应当将银杏树移走一劳永

逸。 两人僵持不下， 老陈向如皋

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老韩

移除银杏树， 停止妨碍其采光和

通行， 并要求老韩给付十年的落

叶清除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 银杏树是落

叶乔木， 根据其生长习性并结合老

陈的诉讼请求， 可以确认涉案银杏

树对老陈的影响时间段为每年的秋

冬交替时节。 现老韩将银杏树伸向

老陈家方向的部分树枝予以锯除，

已尽量减少对老陈的影响。 因此，

银杏树虽对老陈生活仍有一定影

响， 但该影响在老陈作为相邻方所

负的容忍义务限度内。

至于老陈主张的落叶清除费

用， 法院认为， 老韩作为银杏树

的所有人， 负有及时清扫果实、

落叶的义务， 老陈有权要求其履

行义务。 其次， 老陈清扫果实、

落叶的行为也是出于维护其自身

利益， 但是老陈提出该主张没有

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应当承担不利

后果。

综上， 法院判决驳回老陈的诉

讼请求。

老陈不服，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 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了原判。

法官说法 >>>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 不动

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

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

理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该

案二审承办法官张晓光介绍， 相邻

关系纠纷看似简单 ， 标的额也不

大， 但对于涉讼的当事人来说， 邻

里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旦发生相

邻妨害， 就会对百姓的安居乐业产生

影响， 这也导致邻里之间抱有怨气难

以调解。 因此， 处理好相邻关系， 既

有利于各方的生产生活， 也有利于社

会的和谐稳定。 相邻关系制度旨在调

节相互毗邻不动产之权利人间的利益

冲突， 明确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一定的

便利， 容忍因提供便利而给自己造成

的妨害。简单地讲，相邻关系实质上就

是涉及提供便利与容忍损害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 容忍义务是相邻关系的

核心， 其以实现有效协调人们之间利

害冲突为目的。 民法典物权编在多个

条款提到“提供必要的便利”以及“不

得违反规定”或“不得危及安全”，从容

忍的范围和他人不得逾越的界限这两

个正反的角度， 将容忍义务作为相邻

关系中权利行使边界的判断标准。

本案中， 老韩的银杏树虽然对老

陈生活存在一定影响， 但老韩已经及

时对银杏树的枝叶进行修剪、 落叶进

行清理， 银杏树对老陈的影响已经明

显轻微，老陈负有容忍义务。双方应当

互敬互信、互谅互让，珍惜数十年的和

谐邻里情谊。 邻居的容忍义务有合理

的限度， 在涉案银杏树继续生长、 树

冠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老韩继续负有

主动对影响老陈家的部分树枝进行修

剪、 锯除， 以及对果实和落叶清扫等

义务。

（本版均来源中国法院网）

邻家银杏树影响自家就必须移除？

法院以邻里双方合理限度内互有容忍义务， 判决驳回原告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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